
7 月 7 日，杭城高温持续，市民在杭

州图书馆看书、学习，感受不一样的清凉

夏日。 魏志阳 摄

图书馆里“觅”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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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乃召 张倩 陈立波

本报讯 7 月 5 日，全省深化数字法治

改革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工作例会在绍兴

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

省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专题研讨班精神，保持改革定力、激发改革

活力，创新完善“数据共享、多仓统管”工作

体系，持续推进数字法治系统整体智治、高

效协同，加快打造政法智能化建设标杆省，

助力政法工作现代化省域先行。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王成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青玖主持并作工作

部署，省法院院长李占国、省检察院检察长

林贻影出席并作工作部署。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数字法治

改革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标中央和

省委要求、对标年度目标任务、对标兄弟省

份先进做法找差距、补短板、提能力，着力

破解“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能共享、不善

共享”等难题，以数据共享为突破口，持续

推动数字法治改革再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数据共享、多仓统管”是深

化数字法治改革、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的

重要路径、关键抓手。要增强“数据是新质

生产力关键要素”的意识，充分利用数据资

源，深度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业务深

度融合，以数据资源的无限潜能激发政法

工作的强大动能。增强“使用是检验数据

价值唯一标准”的意识，用好大数据、唤醒

“沉睡数据”，以数据使用盘活数据价值，实

现由政法“数据资源”到“数字能力”的精彩

蝶变。增强“业务需求高度决定数据共享

深度”的意识，立足业务这一数字化改革的

逻辑起点，推动打通数据流、业务流、决策

流、执行流，有效解决“多跨合作协同难、数

出多头治理难”等问题。增强“不求所有、但

求所用”的意识，通过分头建设、分仓存储、

关联应用等方法，既向内聚力、又向外借力，

全面推动政法数据和政务数据、社会数据

共享共用，最大限度发挥数据增值效应。

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

政法系统要锚定政法智能化建设标杆省目

标，进一步明确推进“数据共享、多仓统管”

的重点任务，强化各项工作保障。要坚持

创新突破，以“1 个中心平台+5 个分平台+

11 个市分仓”方式，分级建设上下贯通、横

向联通的政法数据共享平台，构建数据共

享体系。强化融合共建，加快建设能力共

享平台、“AI实战能力集”、政法大模型，筑

牢“能力共享”底座。聚焦流程再造，着眼

赋能提升执法司法质效、赋能提升防范化

解风险能力，创新建立标准规范体系，打造

多跨场景应用。加强组织保障，压紧压实

各级责任，创新合作研发机制，加快数字化

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网络数据安全防范体

系，推动改革落地落实。

会上，阿里云智能集团有关负责人作

专题介绍，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

司法厅主要负责同志作工作部署，省委政

法委、杭州市司法局、宁波市委政法委、湖

州市检察院、绍兴市公安局、温州市瓯海区

委政法委等6个单位应用作演示汇报。嘉

兴市公安局、温岭市人民法院作书面交

流。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绍兴市、越

城区、柯桥区政法单位数字化改革情况。

会议还对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作了

部署。

省委改革办、省财政厅、省数据局、浙

江大学、之江实验室有关负责同志应邀参

加。省委政法委办公会议成员，省级政法

各单位、省法学会有关负责同志，各设区市

党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副书记、法学会专职

副会长及市级政法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部分县（市、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参加会议。

全省深化数字法治改革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工作例会召开

创新“数据共享、多仓统管”工作体系
加快打造政法智能化建设标杆省

王成国讲话 杨青玖主持 李占国林贻影出席

村书记上门当“说客”
被执行人的父母听了直点头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何云芳

本报讯 与公司签了模特合作协议，将

自己实名认证的账号交由公司管理与运

营，但公司却将这个账号认证成了企业

号。“网红”账号到底谁“做主”？日前，嘉兴

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涉“网

红”账号案。

2017 年，小美（化名）使用自己的手

机号在某新媒体平台注册了个人账号，并

实名认证。2020 年，小美与某模特公司

签订了《模特合作协议书》，合同约定，小

美将自己个人账号的新媒体平台管理权

和使用权交由模特公司享有；小美可以在

不以营利为目的前提下继续正常使用自

己的个人账号。

2023 年，小美发现，在没有告知自

己的前提下，某服饰公司登录小美账号，

自行上传企业号的相关证明材料，将该

账号性质变更为企业号，并修改了账号

昵称。该服饰公司是模特公司的关联公

司。

自己的账号由个人号变成了企业号，

导致无法正常开展商务合作，小美气愤不

已，将服饰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服饰

公司取消个人账号的企业认证，并协助小

美将该账号变更至个人名下，同时赔偿精

神损失费3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新媒体账号

是 社 交 网 络 账 号 ，属 于 身 份 认 证 信 息

类，是享受网络信息服务的身份载体。

该类身份认证信息依赖于计算机互联

网络而存在，且对民事主体具有特定利

益，属于网络虚拟财产权益的一种。该

案中，小美虽然与模特公司签订了模特

合作协议，将案涉账号授权给公司在合

作期限内管理使用，但并未授权给服饰

公司使用，即使服饰公司与模特公司为

关联公司，二者在法律上亦属于两个民

事主体。服饰公司擅自将该账号性质

变更为企业号，侵犯了小美的网络虚拟

财 产 权 益 ，应 承 担 停 止 侵 权 的 民 事 责

任，故对小美主张注销账号的企业账号

认证的请求予以支持。但由于该案为

侵犯网络虚拟财产权益，未涉及人身权

益或者具有特定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

侵害，对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律依据，故

对于小美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请法

院不予支持。

服饰公司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

原判。

见习记者 孔珂依 本报记者 曹志男
通讯员 何良良

“还好有村书记帮忙和他父母沟通，

不然他东躲西藏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日前，拿到欠款和利息后，新昌县澄潭街

道一村民张某感慨道。

据了解，为切实提高执行效率与效

果，新昌法院在澄潭街道试点，建立了法

庭与街道、村社联动机制，充分发挥村社

干部的作用，利用村干部熟悉社情民意的

优势，发挥好帮助查人找物、教育警示和

督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的作用，取得

了显著成效。

（下转2版）

“我的账号谁做主”？“网红”小美打官司


